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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水利厅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 划定 

吉林省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的通知 
吉水资联〔2025〕248号 
各市（州）水利（水务）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各县（市、区）水利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为加强地下水管理，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地下水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地下水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依据《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划定技术要求》，组织划定了全省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深层地下水管理按照《地下水管理条例》中难以更新的地下水相关规定执行。《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源地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吉林省水网建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或限制开采地下水的区域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地下水限采区内禁止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地下水取水量；为保障民生需求和支撑高质量发展或者对用水有特殊要求，确需取用地下水的新建项目，许可水量或用水指标应通过核减其他取水户地下水取水量或通过用水权交易获得。 

经省政府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严格贯彻执行。 

 

附件：1.吉林省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划定成果表 

2.吉林省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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